
 

 

 

有關提升「跨境理財通」個人額度安排 

 

 

香港金融管理局早前發佈經修訂的《粵港澳大灣區跨境理財通業務試點實施細

則》，通知自 2024 年 2 月 26 日（「生效日」）起，南 / 北向通每名投資者的個人

匯款額度（「額度」）將由 100 萬元人民幣提升至 300 萬元人民幣（個人額度以跨

境匯款淨額計算）。南向通投資者如果同時選擇銀行和持牌法團進行南向通投資，

在銀行和持牌法團的額度各為 150 萬元人民幣；而北向通投資者如果同時選擇銀

行和證券公司進行北向通投資，在銀行及證券公司的額度各為 150 萬元人民幣。 

 

因應上述額度調整，南洋商業銀行有限公司（「本行」）將於生效日起為閣下提升

額度至 300 萬元人民幣。如閣下對有關安排有任何查詢，歡迎致電本行客戶服務

熱線 (852) 2622 2633 或親臨本行屬下任何一家分行與本行職員聯絡。 

 

南洋商業銀行有限公司謹啟 

2024 年 2 月 26 日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重要事項： 

本文件不是亦不構成任何購買、出售或提供投資產品或服務的要約、招攬或建議。投資涉及風險，詳情請

仔細閱讀有關產品或服務的相關文件。在進行交易或投資前， 閣下應負責本身的資料蒐集及研究。 閣

下應按本身的財政狀況、投資經驗及投資目標謹慎考慮是否適宜進行交易或投資。本行建議 閣下於進行

交易或投資前應尋求獨立的財務及專業意見。 


